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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186          证券简称：美置 3       主办券商：太平洋证券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新增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刘道明先生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受理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第三人 

3.新增诉讼的累计涉案金额：19,565.37 万元 

4.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上述诉讼正在进展过程中，具体影响金额将

根据法院最终判决和执行金额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目前暂无法判断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 

 

一、近期案件情况 

由于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

张，部分合作方及客户向公司提起了诉讼，同时公司亦对部分应收款项提起诉讼。

自前次诉讼事项公告以来新增诉讼的累计涉案金额 19,565.37 万元，具体如下： 

 



  公告编号：2025-017 

 2 / 3 
 

 

（1） 重大诉讼案件 

序

号 案号 原告/申
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主诉/

被诉 
诉讼/仲
裁类型 诉讼/仲裁请求内容 提起/收到

起诉状时间 
诉讼金额 

(万元) 
受理法院/仲

裁 

案件

状态/
进展 

1 

(2025)
鄂 01 
民初 

120 号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武汉黄

浦支行 

被告一：武汉美好绿色

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美好置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美好建筑装配

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四：武汉名流地产

有限公司 
被告五：芜湖名流置业

有限公司 

被诉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一、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48,974,136.22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及复利(截
至 2025 年 3 月 20 日利息共计 10,961,664.62 元，此后的利息、罚息以本金

148,974,136.22 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

完毕之日止;复利以利息及罚息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自逾期之

日起计算至全部欠款清偿完毕之日止); 
二、被告二为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原告对被告一名下位于江夏区五里界毛家畈村美好装配式建筑江夏生产基地

项目(一期)办公综合楼栋/单元 1-7 层(1)号的房屋、江夏区五里界毛家畈村美好装

配式建筑江夏生产基地项目(一期)1 号厂房/单元 1 层/号的房屋以及江夏区五里界

毛家畈村美好装配式建筑江夏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办公综合楼栋/单元-1 层(1)号
的在建工程等 3 处不动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原告对被告三持有的被告一 30,000 万元股权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 
五、原告对被告四名下位于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名流人和天地名流城市商业

广场 A 栋 1 层 1 室、A 栋 1 层 2 室、A 栋 2 层 1 室及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巨

龙大道 84 号名流・人和天地营销中心 1-3 层等 4 处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六、原告对被告五名下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名流印象 S0H0101、 S0H0202、
镜湖区名流印象酒店及裙房 102、103、104、201、202、301、105、203、204、
401 至 1401 等 9 处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七、判令本案案件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公告费等)
由被告承担。 

2025 年 4 月

27 日 
15,993.58 

湖北省武汉

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审理

中 

合计   15,993.58   




